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懲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王涂芝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周宇修律師 

              陳以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4年5月9日113年度懲字第3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下稱監察院）以上訴人即被付懲

戒人王涂芝（下稱被付懲戒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

條、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移送

本院審理。嗣經本院職務法庭第一審（下稱原審）以113年

度懲字第3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被付懲戒人罰款，其數額

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監察院、被付懲戒人均對原判決

不服，提起上訴。

貳、監察院移送意旨及被付懲戒人於原審之答辯意旨，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參、原判決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

官，於民國109年1月17日晚間受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

署）政風室主任黃錦秋檢察官邀請，參加警政署政風室的年

終尾牙，並於聚餐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

匯兌業者郭哲敏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街00號的

私人招待所（下稱八八會館），接受業者無償招待，並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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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0日晚間參加警政署政風室舉辦的專案破案慶功宴，

並於餐宴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

涂誠文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的

私人招待所（下稱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業者無償招待。

其為偵查犯罪的檢察官，依其職業屬性應具有較高的敏感

度，可認知其到場接受招待的地點須經郭哲敏、涂誠文同意

或與其等具特殊關係之人始能使用，且除客人自行安排的外

燴或陪侍外，現場空間、設備及酒水的使用不收取任何費

用，並非一般公眾得自由進出、消費、對外營業的社交場

所。由於該二場所具有上開特殊性，非一般消費場所，且因

其身分，參與社交活動尤應謹慎，注意義務更甚於員警，即

便參與者包括其信賴且年資較長的檢察官黃錦秋，亦不能完

全解除、免去其注意義務。被付懲戒人未能謹慎注意，疏於

詢問、查證受招待場所的性質，並於察覺有異後離開現場，

且涉足該二次活動的檢警人員均係無償使用現場空間及設

備，並無付款消費的證據，客觀上有受涉嫌刑事犯罪之人無

償招待的事實，事經揭露，已經損害民眾對檢察官執法公

正、廉潔的形象。被付懲戒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及注

意，至少負有過失責任，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及第

25條規定，情節重大。

二、就郭哲敏涉犯銀行法等刑事案件，警政署於111年2月18日報

請新北地檢署偵辦，該署於同日指派由被付懲戒人承辦。㈠

被付懲戒人於111年3月11日檢附拘票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通知禁止入出境＼暫時留置管制表」（下稱系爭管制表）

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

發日為111年3月4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

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6月30日以前拘提到案」。

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

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

「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

「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1項規定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不得逾

8月）」等內容。㈡被付懲戒人於上開拘提期限即將屆至

前，再於111年6月28日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

機關續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

年6月23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

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11月3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

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

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

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

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等內容。㈢

郭哲敏於上開入出境留置及拘提期間內，先於111年9月22日

自美國洛杉磯入境，再於同年10月18日出境至美國紐約，又

於同月23日自美國紐約入境，復於同月26日出境至新加坡，

該4次入出境，經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通報列管單位，均獲

被付懲戒人指示不實施拘提，故亦未實施入出境留置。㈣被

付懲戒人於111年10月28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預定於同年

11月1日至4日搜索郭哲敏等人，並於10月28日再對郭哲敏簽

發拘票，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3款，拘提期限為

「限於111年11月4日以前拘提到案」。㈤被付懲戒人於111

年11月2日執行搜索。因郭哲敏已於111年10月26日出境，故

未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10日再次檢附拘票及

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

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11月7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

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2年5月6日以前拘

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

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

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亦未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

欄位填載任何內容。㈥新北地檢署於111年11月11日對郭哲

敏發布通緝。被付懲戒人於同日簽請迴避該刑事案件的偵

辦。郭哲敏於112年8月10日自泰國曼谷入境遭逮捕後羈押，

並提起公訴。㈦被付懲戒人在系爭管制表上為限制出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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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批示，卻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規定程式通知郭哲

敏，且於郭哲敏111年10月18日及26日出境時，未執行限制

出境、出海，又於偵查初期即多次簽發效期長達數月的拘

票，有違比例原則，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0條規定，情節

重大。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為有懲戒必要，並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

授權訂定之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下稱審理規則)第73

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審酌該條所列各款等一切

事由，作成如上所述之懲戒判決。

肆、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之母領有輕度身心障

礙證明，且自113年11月11日起，住於長照機構，每月費用

合計至少新臺幣49,000元，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

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原

判決未審酌被付懲戒人此一生活狀況及經濟上負擔，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也導致未完全評價被付懲戒人之整體人

格，致有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足以影響於判決

結果，請求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

二、監察院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有如下違背法令而足以影響判

決結果之事由，請求廢棄原判決，另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

決：

  ㈠原判決認為被付懲戒人違失情節嚴重，卻又認為其行為後態

度良好，僅判決罰款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判決理由矛

盾，且責懲不相當。

  ㈡原判決漏未審酌被付懲戒人平時考核紀錄表中「較情緒化，

不易聽勸」、「上班不準時，通常11點以後才會到」、「想

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情緒控制應加強，任性，

不夠重視整體大局」等評價。

  ㈢被付懲戒人始終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

其若非法律素養薄弱，即是習於草率辦案，且毫無自省能

力。原判決漏未審酌此部分情節，致懲戒措施不足以規訓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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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其適正履行義務，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㈣被付懲戒人在原審提出的書狀及準備程序，一再指稱「新北

檢及北檢調查報告，均認被付懲戒人無貪瀆、縱放情事，可

證監察院實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監察院拼湊新聞，

誤解事實，以被付懲戒人曾被黃錦秋帶去招待所，不當連結

栽贓被付懲戒人縱放被告」、「監察院強加檢察官法無明文

之義務，實違背五權分立，凌駕於立法權、司法權之上，監

察院再以事後諸葛方式針對檢察官個案偵查判斷餘地指手畫

腳，將使我國檢察官辦案造成寒蟬效應、防禦性偵查」、

「全國基層檢察官亦在看本件懲戒法院之判斷，對於因上級

指分該案，而無辜捲入警察內鬥、政黨政爭的認真檢察官，

請不予懲戒，以使基層檢察官勇於任事、敢於發現真實」，

顯然顛倒黑白，原判決卻漏未審酌上述情節。

  ㈤另案黃錦秋、張軒豪之判決，均經懲戒法院判決免除檢察

官、法官職務，轉任檢察官、法官以外之職務，原判決所為

罰款之判決，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

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職務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應以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所

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當事人

在上訴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提出新事實、新證據資

為上訴之理由。被付懲戒人於上訴審始主張其母輕度身心障

礙而增加生活上負擔云云，並據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

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

此為被付懲戒人於法律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並非法律

另有規定之情形，本院無從審酌。從而，其主張原判決理由

不備、適用法規不當云云，並無理由。

二、又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職務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

原判決依憑相關卷證資料，已於其理由欄肆敘明酌定懲戒處

分之依據：綜合觀察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行為，雖分別涉及

被付懲戒人職務外社交活動，以及職務上強制處分權行使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違失，但均指向或呈現被付懲戒人有其粗疏、不夠謹慎的人

格特質，且其先後二次出席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及涂誠文管

領的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又極為湊巧地承辦郭哲敏

涉犯違反銀行法的刑事案件，雖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有縱

放或包庇郭哲敏的違法事實，但其有欠謹慎的行為，確實導

致外界對檢察官執法公正性的嚴重質疑及誤解，應認情節重

大，有懲戒的必要。被付懲戒人前開兩次至私人招待所無償

接受招待的違失，係受其信賴的資深檢察官黃錦秋及警察同

仁邀請而赴約，與會者均為檢警人員，亦無其他不具公務員

身分之人在場，致警覺性降低，而疏於查證場所的適當性，

且其偵辦郭哲敏刑事案件，未能謹慎使用拘票並妥為填載系

爭管制表，係急於掌握郭哲敏行蹤，為其後續偵查的彈性及

便利而便宜行事，違失行為的動機、目的及方式並非惡劣。

又被付懲戒人有四次拘提郭哲敏的機會，但沒有執行，適足

以證明其開立拘票有欠謹慎，但也因未實際執行，未對人民

的基本權利產生侵害，且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不執行拘提

係包庇或縱放郭哲敏，因此其違反義務的程度、所生損害或

影響，尚在有限可控的範圍內，惟其兩次至地下匯兌業者管

領的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致外界對其後續偵辦郭哲敏所涉

刑事案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確減損公眾對司法的信賴，影

響較大。再者，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

時考核紀錄表，就其辦案品質、學識能力、品德操守及敬業

精神四個評核項目，除108年5月1日至8月31日品德操守項下

有關「性情：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乙項及112年8月30日

至8月31日的考評情形為「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外，其

他考評項目均達到「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堪稱良好；主管考評則有「辦理事務積極迅速，結案有效

能」、「有熱誠，爽朗」、「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

煩」、「辦案謹守法律程序，深具辦案熱忱」、「辦案仔

細，有條不紊」、「頭腦清晰，有辦案熱忱」、「有辦案熱

情，做事有方法，有效率，但個人風格較強」、「蒐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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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辦案判斷正確」、「處事嚴謹，結案迅速」、「處事公

正不阿，熱心助人」、「個性鮮明有想法」、「時常工作至

凌晨以致於早上到班較晚」、「企圖心強，自我意識高」、

「認真負責，正義感強」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

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

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此外，被付懲戒人於媒體揭露

檢警在八八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後，行政調查

時，坦承曾在檢察官黃錦秋及員警邀約下前往八八會館，並

主動說明亦有至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且自行簽請迴避

郭哲敏刑事案件的承辦，無隱瞞之情，亦未因黃錦秋的慫恿

而否認有至八八會館，有被付懲戒人與黃錦秋使用通訊軟體

Line的對話截圖可以證明，行為後態度堪稱良好。原審審酌

上情，認為被付懲戒人的違失情節尚未達不適任檢察官或公

務員，而應予汰除的程度，施以罰其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

的懲戒處分，即足對被付懲戒人產生警惕效果，督促其記取

教訓，導正有欠謹慎的違失根源。經查：

  ㈠檢察官違失行為施以懲戒之目的，並非對其違失行為施以報

復性懲罰，而是對其違失行為合併觀察整體評價，依其行為

背後之人格特質，判斷其是否已達不適任檢察官的程度，或

雖未達此程度，但須施予適當的懲戒措施，俾督促其回復應

有的職務廉政性與可信賴性。原判決業依法官法第89條第1

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1項及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

法第10條規定，充分說明其量處被付懲戒人現職月俸給總額

3個月罰款處分，所斟酌考量之標準及具體事項，核屬原審

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亦無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責懲不相當、理由矛盾云云，並不可採。

  ㈡原審業於審理中函調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之平時

考核紀錄表，且於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中，就各該表內直

屬主管綜合考評欄之評語記載，詢問被付懲戒人意見，並於

言詞辯論程序提示各該紀錄表可供閱覽部分予兩造，請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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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見。原判決亦已載明：「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

11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等具體評價，佐以

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

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故由

原審之審理程序及原判決理由之記載，足見原判決業已綜合

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被付懲戒人之人事資料評價，判斷其行

為背後之人格特質，資為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其判決理由

有關主管考評，雖以例示方式僅載明部分評語，而未臚列全

部內容，非可據以推論原審漏未審酌該部分證據。監察院上

訴意旨據此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委無足採。

  ㈢再者，因個案之情節互異，職務法庭審理案件為妥適酌定懲

戒處分時，就法官法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

揭示之審酌標準，其權重自然會因個案情形不同而有差別。

又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或有法官法第

59條之3第2項第1款至第4款之違背法令事由，若不足以影響

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此觀法官法第89條第8項準用同

法第59條之3及審理規則第56條規定自明。則若原判決僅係

就兩造非屬重要性之攻擊防禦方法未加以說明，而不足以影

響判決之結果者，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廢棄原判決。監察院上

訴意旨以被付懲戒人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

處，以及其於書狀及審理程序中辯稱監察院誤解事實，栽贓

其縱放郭哲敏，指摘原判決漏未審酌上情，而有判決不適用

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本院認為決定違失行為所應受

之懲戒類別效果時，最重要衡量因素應係「透過前述情節重

大、且應受懲戒之違失行為本身(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

手段、違反之義務與所造成之損害等)，其所呈現之人格圖

像，被付懲戒人是否還具有擔任檢察官職務之適任性」。至

於監察院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不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有不

適任檢察官之情形，或有應重於原判決所為懲戒處分之必

要，原判決就此等事由縱未詳細說明，亦不影響於判決結

果。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其懲戒處分過輕，不足以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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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為無理由。

  ㈣此外，監察院據另案被付懲戒人黃錦秋之懲戒處分，指摘原

判決懲戒處分過輕，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

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云云。然而，個案違失行為情節、違反義務程度、損害程度

等均有不同，無從比附援引，監察院此一上訴理由，並無可

採。

陸、綜上說明，原判決無違背法令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原判決，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

決，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為廢棄原

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經核均無理由。又本件法

律爭點明確，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

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依法官法第59條之5第2項但書，審理規則第54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懲戒法院職務法庭上訴審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紫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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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懲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王涂芝      


辯   護   人  周宇修律師  
              陳以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4年5月9日113年度懲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下稱監察院）以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王涂芝（下稱被付懲戒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移送本院審理。嗣經本院職務法庭第一審（下稱原審）以113年度懲字第3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被付懲戒人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監察院、被付懲戒人均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
貳、監察院移送意旨及被付懲戒人於原審之答辯意旨，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參、原判決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09年1月17日晚間受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黃錦秋檢察官邀請，參加警政署政風室的年終尾牙，並於聚餐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街00號的私人招待所（下稱八八會館），接受業者無償招待，並於同年7月10日晚間參加警政署政風室舉辦的專案破案慶功宴，並於餐宴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涂誠文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的私人招待所（下稱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業者無償招待。其為偵查犯罪的檢察官，依其職業屬性應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可認知其到場接受招待的地點須經郭哲敏、涂誠文同意或與其等具特殊關係之人始能使用，且除客人自行安排的外燴或陪侍外，現場空間、設備及酒水的使用不收取任何費用，並非一般公眾得自由進出、消費、對外營業的社交場所。由於該二場所具有上開特殊性，非一般消費場所，且因其身分，參與社交活動尤應謹慎，注意義務更甚於員警，即便參與者包括其信賴且年資較長的檢察官黃錦秋，亦不能完全解除、免去其注意義務。被付懲戒人未能謹慎注意，疏於詢問、查證受招待場所的性質，並於察覺有異後離開現場，且涉足該二次活動的檢警人員均係無償使用現場空間及設備，並無付款消費的證據，客觀上有受涉嫌刑事犯罪之人無償招待的事實，事經揭露，已經損害民眾對檢察官執法公正、廉潔的形象。被付懲戒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及注意，至少負有過失責任，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
二、就郭哲敏涉犯銀行法等刑事案件，警政署於111年2月18日報請新北地檢署偵辦，該署於同日指派由被付懲戒人承辦。㈠被付懲戒人於111年3月11日檢附拘票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通知禁止入出境＼暫時留置管制表」（下稱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3月4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6月30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1項規定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不得逾8月）」等內容。㈡被付懲戒人於上開拘提期限即將屆至前，再於111年6月28日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續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6月23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11月3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等內容。㈢郭哲敏於上開入出境留置及拘提期間內，先於111年9月22日自美國洛杉磯入境，再於同年10月18日出境至美國紐約，又於同月23日自美國紐約入境，復於同月26日出境至新加坡，該4次入出境，經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通報列管單位，均獲被付懲戒人指示不實施拘提，故亦未實施入出境留置。㈣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0月28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預定於同年11月1日至4日搜索郭哲敏等人，並於10月28日再對郭哲敏簽發拘票，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11月4日以前拘提到案」。㈤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2日執行搜索。因郭哲敏已於111年10月26日出境，故未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10日再次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11月7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2年5月6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亦未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填載任何內容。㈥新北地檢署於111年11月11日對郭哲敏發布通緝。被付懲戒人於同日簽請迴避該刑事案件的偵辦。郭哲敏於112年8月10日自泰國曼谷入境遭逮捕後羈押，並提起公訴。㈦被付懲戒人在系爭管制表上為限制出境、出海的批示，卻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規定程式通知郭哲敏，且於郭哲敏111年10月18日及26日出境時，未執行限制出境、出海，又於偵查初期即多次簽發效期長達數月的拘票，有違比例原則，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0條規定，情節重大。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為有懲戒必要，並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下稱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審酌該條所列各款等一切事由，作成如上所述之懲戒判決。
肆、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之母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自113年11月11日起，住於長照機構，每月費用合計至少新臺幣49,000元，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原判決未審酌被付懲戒人此一生活狀況及經濟上負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也導致未完全評價被付懲戒人之整體人格，致有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請求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
二、監察院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有如下違背法令而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事由，請求廢棄原判決，另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決：
  ㈠原判決認為被付懲戒人違失情節嚴重，卻又認為其行為後態度良好，僅判決罰款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判決理由矛盾，且責懲不相當。
  ㈡原判決漏未審酌被付懲戒人平時考核紀錄表中「較情緒化，不易聽勸」、「上班不準時，通常11點以後才會到」、「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情緒控制應加強，任性，不夠重視整體大局」等評價。
  ㈢被付懲戒人始終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其若非法律素養薄弱，即是習於草率辦案，且毫無自省能力。原判決漏未審酌此部分情節，致懲戒措施不足以規訓督促其適正履行義務，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㈣被付懲戒人在原審提出的書狀及準備程序，一再指稱「新北檢及北檢調查報告，均認被付懲戒人無貪瀆、縱放情事，可證監察院實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監察院拼湊新聞，誤解事實，以被付懲戒人曾被黃錦秋帶去招待所，不當連結栽贓被付懲戒人縱放被告」、「監察院強加檢察官法無明文之義務，實違背五權分立，凌駕於立法權、司法權之上，監察院再以事後諸葛方式針對檢察官個案偵查判斷餘地指手畫腳，將使我國檢察官辦案造成寒蟬效應、防禦性偵查」、「全國基層檢察官亦在看本件懲戒法院之判斷，對於因上級指分該案，而無辜捲入警察內鬥、政黨政爭的認真檢察官，請不予懲戒，以使基層檢察官勇於任事、敢於發現真實」，顯然顛倒黑白，原判決卻漏未審酌上述情節。
  ㈤另案黃錦秋、張軒豪之判決，均經懲戒法院判決免除檢察官、法官職務，轉任檢察官、法官以外之職務，原判決所為罰款之判決，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職務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應以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當事人在上訴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提出新事實、新證據資為上訴之理由。被付懲戒人於上訴審始主張其母輕度身心障礙而增加生活上負擔云云，並據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此為被付懲戒人於法律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並非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本院無從審酌。從而，其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適用法規不當云云，並無理由。
二、又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職務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原判決依憑相關卷證資料，已於其理由欄肆敘明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綜合觀察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行為，雖分別涉及被付懲戒人職務外社交活動，以及職務上強制處分權行使的違失，但均指向或呈現被付懲戒人有其粗疏、不夠謹慎的人格特質，且其先後二次出席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及涂誠文管領的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又極為湊巧地承辦郭哲敏涉犯違反銀行法的刑事案件，雖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有縱放或包庇郭哲敏的違法事實，但其有欠謹慎的行為，確實導致外界對檢察官執法公正性的嚴重質疑及誤解，應認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被付懲戒人前開兩次至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的違失，係受其信賴的資深檢察官黃錦秋及警察同仁邀請而赴約，與會者均為檢警人員，亦無其他不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在場，致警覺性降低，而疏於查證場所的適當性，且其偵辦郭哲敏刑事案件，未能謹慎使用拘票並妥為填載系爭管制表，係急於掌握郭哲敏行蹤，為其後續偵查的彈性及便利而便宜行事，違失行為的動機、目的及方式並非惡劣。又被付懲戒人有四次拘提郭哲敏的機會，但沒有執行，適足以證明其開立拘票有欠謹慎，但也因未實際執行，未對人民的基本權利產生侵害，且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不執行拘提係包庇或縱放郭哲敏，因此其違反義務的程度、所生損害或影響，尚在有限可控的範圍內，惟其兩次至地下匯兌業者管領的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致外界對其後續偵辦郭哲敏所涉刑事案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確減損公眾對司法的信賴，影響較大。再者，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辦案品質、學識能力、品德操守及敬業精神四個評核項目，除108年5月1日至8月31日品德操守項下有關「性情：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乙項及112年8月30日至8月31日的考評情形為「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外，其他考評項目均達到「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堪稱良好；主管考評則有「辦理事務積極迅速，結案有效能」、「有熱誠，爽朗」、「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辦案謹守法律程序，深具辦案熱忱」、「辦案仔細，有條不紊」、「頭腦清晰，有辦案熱忱」、「有辦案熱情，做事有方法，有效率，但個人風格較強」、「蒐證仔細，辦案判斷正確」、「處事嚴謹，結案迅速」、「處事公正不阿，熱心助人」、「個性鮮明有想法」、「時常工作至凌晨以致於早上到班較晚」、「企圖心強，自我意識高」、「認真負責，正義感強」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此外，被付懲戒人於媒體揭露檢警在八八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後，行政調查時，坦承曾在檢察官黃錦秋及員警邀約下前往八八會館，並主動說明亦有至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且自行簽請迴避郭哲敏刑事案件的承辦，無隱瞞之情，亦未因黃錦秋的慫恿而否認有至八八會館，有被付懲戒人與黃錦秋使用通訊軟體Line的對話截圖可以證明，行為後態度堪稱良好。原審審酌上情，認為被付懲戒人的違失情節尚未達不適任檢察官或公務員，而應予汰除的程度，施以罰其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的懲戒處分，即足對被付懲戒人產生警惕效果，督促其記取教訓，導正有欠謹慎的違失根源。經查：
  ㈠檢察官違失行為施以懲戒之目的，並非對其違失行為施以報復性懲罰，而是對其違失行為合併觀察整體評價，依其行為背後之人格特質，判斷其是否已達不適任檢察官的程度，或雖未達此程度，但須施予適當的懲戒措施，俾督促其回復應有的職務廉政性與可信賴性。原判決業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1項及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充分說明其量處被付懲戒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罰款處分，所斟酌考量之標準及具體事項，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責懲不相當、理由矛盾云云，並不可採。
  ㈡原審業於審理中函調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之平時考核紀錄表，且於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中，就各該表內直屬主管綜合考評欄之評語記載，詢問被付懲戒人意見，並於言詞辯論程序提示各該紀錄表可供閱覽部分予兩造，請其表示意見。原判決亦已載明：「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故由原審之審理程序及原判決理由之記載，足見原判決業已綜合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被付懲戒人之人事資料評價，判斷其行為背後之人格特質，資為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其判決理由有關主管考評，雖以例示方式僅載明部分評語，而未臚列全部內容，非可據以推論原審漏未審酌該部分證據。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委無足採。
  ㈢再者，因個案之情節互異，職務法庭審理案件為妥適酌定懲戒處分時，就法官法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揭示之審酌標準，其權重自然會因個案情形不同而有差別。又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或有法官法第59條之3第2項第1款至第4款之違背法令事由，若不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此觀法官法第89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3及審理規則第56條規定自明。則若原判決僅係就兩造非屬重要性之攻擊防禦方法未加以說明，而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者，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廢棄原判決。監察院上訴意旨以被付懲戒人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以及其於書狀及審理程序中辯稱監察院誤解事實，栽贓其縱放郭哲敏，指摘原判決漏未審酌上情，而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本院認為決定違失行為所應受之懲戒類別效果時，最重要衡量因素應係「透過前述情節重大、且應受懲戒之違失行為本身(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違反之義務與所造成之損害等)，其所呈現之人格圖像，被付懲戒人是否還具有擔任檢察官職務之適任性」。至於監察院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不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有不適任檢察官之情形，或有應重於原判決所為懲戒處分之必要，原判決就此等事由縱未詳細說明，亦不影響於判決結果。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其懲戒處分過輕，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為無理由。
  ㈣此外，監察院據另案被付懲戒人黃錦秋之懲戒處分，指摘原判決懲戒處分過輕，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云云。然而，個案違失行為情節、違反義務程度、損害程度等均有不同，無從比附援引，監察院此一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陸、綜上說明，原判決無違背法令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原判決，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決，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為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經核均無理由。又本件法律爭點明確，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依法官法第59條之5第2項但書，審理規則第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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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紫喬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懲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王涂芝      



辯   護   人  周宇修律師  

              陳以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4年5月9日113年度懲字第3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下稱監察院）以上訴人即被付懲

    戒人王涂芝（下稱被付懲戒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

    、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移送本

    院審理。嗣經本院職務法庭第一審（下稱原審）以113年度

    懲字第3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被付懲戒人罰款，其數額為

    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監察院、被付懲戒人均對原判決不

    服，提起上訴。

貳、監察院移送意旨及被付懲戒人於原審之答辯意旨，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參、原判決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

    官，於民國109年1月17日晚間受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

    ）政風室主任黃錦秋檢察官邀請，參加警政署政風室的年終

    尾牙，並於聚餐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

    兌業者郭哲敏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街00號的私人招

    待所（下稱八八會館），接受業者無償招待，並於同年7月1

    0日晚間參加警政署政風室舉辦的專案破案慶功宴，並於餐

    宴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涂誠文

    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的私人招待所（

    下稱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業者無償招待。其為偵查犯罪

    的檢察官，依其職業屬性應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可認知其到

    場接受招待的地點須經郭哲敏、涂誠文同意或與其等具特殊

    關係之人始能使用，且除客人自行安排的外燴或陪侍外，現

    場空間、設備及酒水的使用不收取任何費用，並非一般公眾

    得自由進出、消費、對外營業的社交場所。由於該二場所具

    有上開特殊性，非一般消費場所，且因其身分，參與社交活

    動尤應謹慎，注意義務更甚於員警，即便參與者包括其信賴

    且年資較長的檢察官黃錦秋，亦不能完全解除、免去其注意

    義務。被付懲戒人未能謹慎注意，疏於詢問、查證受招待場

    所的性質，並於察覺有異後離開現場，且涉足該二次活動的

    檢警人員均係無償使用現場空間及設備，並無付款消費的證

    據，客觀上有受涉嫌刑事犯罪之人無償招待的事實，事經揭

    露，已經損害民眾對檢察官執法公正、廉潔的形象。被付懲

    戒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及注意，至少負有過失責任，而

    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

二、就郭哲敏涉犯銀行法等刑事案件，警政署於111年2月18日報

    請新北地檢署偵辦，該署於同日指派由被付懲戒人承辦。㈠

    被付懲戒人於111年3月11日檢附拘票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通知禁止入出境＼暫時留置管制表」（下稱系爭管制表）

    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

    發日為111年3月4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

    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6月30日以前拘提到案」。

    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

    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

    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

    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依刑

    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1項規定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不得逾8

    月）」等內容。㈡被付懲戒人於上開拘提期限即將屆至前，

    再於111年6月28日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

    續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6月

    23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

    限為「限於111年11月3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

    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

    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

    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年3月4日

    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等內容。㈢郭哲敏於

    上開入出境留置及拘提期間內，先於111年9月22日自美國洛

    杉磯入境，再於同年10月18日出境至美國紐約，又於同月23

    日自美國紐約入境，復於同月26日出境至新加坡，該4次入

    出境，經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通報列管單位，均獲被付懲戒

    人指示不實施拘提，故亦未實施入出境留置。㈣被付懲戒人

    於111年10月28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預定於同年11月1日至

    4日搜索郭哲敏等人，並於10月28日再對郭哲敏簽發拘票，

    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

    年11月4日以前拘提到案」。㈤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2日執

    行搜索。因郭哲敏已於111年10月26日出境，故未拘提到案

    。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10日再次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

    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

    發日為111年11月7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

    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2年5月6日以前拘提到案」。

    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

    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

    入出國通知」，亦未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填載任

    何內容。㈥新北地檢署於111年11月11日對郭哲敏發布通緝。

    被付懲戒人於同日簽請迴避該刑事案件的偵辦。郭哲敏於11

    2年8月10日自泰國曼谷入境遭逮捕後羈押，並提起公訴。㈦

    被付懲戒人在系爭管制表上為限制出境、出海的批示，卻未

    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規定程式通知郭哲敏，且於郭哲敏1

    11年10月18日及26日出境時，未執行限制出境、出海，又於

    偵查初期即多次簽發效期長達數月的拘票，有違比例原則，

    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0條規定，情節重大。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為有懲戒必要，並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

    授權訂定之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下稱審理規則)第73

    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審酌該條所列各款等一切

    事由，作成如上所述之懲戒判決。

肆、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之母領有輕度身心障

    礙證明，且自113年11月11日起，住於長照機構，每月費用

    合計至少新臺幣49,000元，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

    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原

    判決未審酌被付懲戒人此一生活狀況及經濟上負擔，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也導致未完全評價被付懲戒人之整體人格

    ，致有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足以影響於判決結

    果，請求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

二、監察院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有如下違背法令而足以影響判

    決結果之事由，請求廢棄原判決，另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

    決：

  ㈠原判決認為被付懲戒人違失情節嚴重，卻又認為其行為後態

    度良好，僅判決罰款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判決理由矛盾

    ，且責懲不相當。

  ㈡原判決漏未審酌被付懲戒人平時考核紀錄表中「較情緒化，

    不易聽勸」、「上班不準時，通常11點以後才會到」、「想

    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情緒控制應加強，任性，

    不夠重視整體大局」等評價。

  ㈢被付懲戒人始終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

    其若非法律素養薄弱，即是習於草率辦案，且毫無自省能力

    。原判決漏未審酌此部分情節，致懲戒措施不足以規訓督促

    其適正履行義務，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㈣被付懲戒人在原審提出的書狀及準備程序，一再指稱「新北

    檢及北檢調查報告，均認被付懲戒人無貪瀆、縱放情事，可

    證監察院實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監察院拼湊新聞，

    誤解事實，以被付懲戒人曾被黃錦秋帶去招待所，不當連結

    栽贓被付懲戒人縱放被告」、「監察院強加檢察官法無明文

    之義務，實違背五權分立，凌駕於立法權、司法權之上，監

    察院再以事後諸葛方式針對檢察官個案偵查判斷餘地指手畫

    腳，將使我國檢察官辦案造成寒蟬效應、防禦性偵查」、「

    全國基層檢察官亦在看本件懲戒法院之判斷，對於因上級指

    分該案，而無辜捲入警察內鬥、政黨政爭的認真檢察官，請

    不予懲戒，以使基層檢察官勇於任事、敢於發現真實」，顯

    然顛倒黑白，原判決卻漏未審酌上述情節。

  ㈤另案黃錦秋、張軒豪之判決，均經懲戒法院判決免除檢察官

    、法官職務，轉任檢察官、法官以外之職務，原判決所為罰

    款之判決，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

    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職務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應以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所

    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當事人

    在上訴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提出新事實、新證據資

    為上訴之理由。被付懲戒人於上訴審始主張其母輕度身心障

    礙而增加生活上負擔云云，並據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

    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

    此為被付懲戒人於法律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並非法律

    另有規定之情形，本院無從審酌。從而，其主張原判決理由

    不備、適用法規不當云云，並無理由。

二、又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職務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

    原判決依憑相關卷證資料，已於其理由欄肆敘明酌定懲戒處

    分之依據：綜合觀察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行為，雖分別涉及

    被付懲戒人職務外社交活動，以及職務上強制處分權行使的

    違失，但均指向或呈現被付懲戒人有其粗疏、不夠謹慎的人

    格特質，且其先後二次出席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及涂誠文管

    領的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又極為湊巧地承辦郭哲敏

    涉犯違反銀行法的刑事案件，雖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有縱

    放或包庇郭哲敏的違法事實，但其有欠謹慎的行為，確實導

    致外界對檢察官執法公正性的嚴重質疑及誤解，應認情節重

    大，有懲戒的必要。被付懲戒人前開兩次至私人招待所無償

    接受招待的違失，係受其信賴的資深檢察官黃錦秋及警察同

    仁邀請而赴約，與會者均為檢警人員，亦無其他不具公務員

    身分之人在場，致警覺性降低，而疏於查證場所的適當性，

    且其偵辦郭哲敏刑事案件，未能謹慎使用拘票並妥為填載系

    爭管制表，係急於掌握郭哲敏行蹤，為其後續偵查的彈性及

    便利而便宜行事，違失行為的動機、目的及方式並非惡劣。

    又被付懲戒人有四次拘提郭哲敏的機會，但沒有執行，適足

    以證明其開立拘票有欠謹慎，但也因未實際執行，未對人民

    的基本權利產生侵害，且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不執行拘提

    係包庇或縱放郭哲敏，因此其違反義務的程度、所生損害或

    影響，尚在有限可控的範圍內，惟其兩次至地下匯兌業者管

    領的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致外界對其後續偵辦郭哲敏所涉

    刑事案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確減損公眾對司法的信賴，影

    響較大。再者，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

    時考核紀錄表，就其辦案品質、學識能力、品德操守及敬業

    精神四個評核項目，除108年5月1日至8月31日品德操守項下

    有關「性情：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乙項及112年8月30日

    至8月31日的考評情形為「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外，其

    他考評項目均達到「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堪稱良好；主管考評則有「辦理事務積極迅速，結案有效能

    」、「有熱誠，爽朗」、「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

    、「辦案謹守法律程序，深具辦案熱忱」、「辦案仔細，有

    條不紊」、「頭腦清晰，有辦案熱忱」、「有辦案熱情，做

    事有方法，有效率，但個人風格較強」、「蒐證仔細，辦案

    判斷正確」、「處事嚴謹，結案迅速」、「處事公正不阿，

    熱心助人」、「個性鮮明有想法」、「時常工作至凌晨以致

    於早上到班較晚」、「企圖心強，自我意識高」、「認真負

    責，正義感強」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

    ，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

    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此外，被付懲戒人於媒體揭露檢警在八

    八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後，行政調查時，坦承曾

    在檢察官黃錦秋及員警邀約下前往八八會館，並主動說明亦

    有至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且自行簽請迴避郭哲敏刑事

    案件的承辦，無隱瞞之情，亦未因黃錦秋的慫恿而否認有至

    八八會館，有被付懲戒人與黃錦秋使用通訊軟體Line的對話

    截圖可以證明，行為後態度堪稱良好。原審審酌上情，認為

    被付懲戒人的違失情節尚未達不適任檢察官或公務員，而應

    予汰除的程度，施以罰其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的懲戒處分

    ，即足對被付懲戒人產生警惕效果，督促其記取教訓，導正

    有欠謹慎的違失根源。經查：

  ㈠檢察官違失行為施以懲戒之目的，並非對其違失行為施以報

    復性懲罰，而是對其違失行為合併觀察整體評價，依其行為

    背後之人格特質，判斷其是否已達不適任檢察官的程度，或

    雖未達此程度，但須施予適當的懲戒措施，俾督促其回復應

    有的職務廉政性與可信賴性。原判決業依法官法第89條第1

    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1項及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

    法第10條規定，充分說明其量處被付懲戒人現職月俸給總額

    3個月罰款處分，所斟酌考量之標準及具體事項，核屬原審

    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亦無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責懲不相當、理由矛盾云云，並不可採。

  ㈡原審業於審理中函調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之平時

    考核紀錄表，且於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中，就各該表內直

    屬主管綜合考評欄之評語記載，詢問被付懲戒人意見，並於

    言詞辯論程序提示各該紀錄表可供閱覽部分予兩造，請其表

    示意見。原判決亦已載明：「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

    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

    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

    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故由原審之審

    理程序及原判決理由之記載，足見原判決業已綜合審酌卷內

    各項證據、被付懲戒人之人事資料評價，判斷其行為背後之

    人格特質，資為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其判決理由有關主管

    考評，雖以例示方式僅載明部分評語，而未臚列全部內容，

    非可據以推論原審漏未審酌該部分證據。監察院上訴意旨據

    此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委無足採。

  ㈢再者，因個案之情節互異，職務法庭審理案件為妥適酌定懲

    戒處分時，就法官法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

    揭示之審酌標準，其權重自然會因個案情形不同而有差別。

    又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或有法官法第

    59條之3第2項第1款至第4款之違背法令事由，若不足以影響

    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此觀法官法第89條第8項準用同

    法第59條之3及審理規則第56條規定自明。則若原判決僅係

    就兩造非屬重要性之攻擊防禦方法未加以說明，而不足以影

    響判決之結果者，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廢棄原判決。監察院上

    訴意旨以被付懲戒人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

    處，以及其於書狀及審理程序中辯稱監察院誤解事實，栽贓

    其縱放郭哲敏，指摘原判決漏未審酌上情，而有判決不適用

    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本院認為決定違失行為所應受

    之懲戒類別效果時，最重要衡量因素應係「透過前述情節重

    大、且應受懲戒之違失行為本身(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

    手段、違反之義務與所造成之損害等)，其所呈現之人格圖

    像，被付懲戒人是否還具有擔任檢察官職務之適任性」。至

    於監察院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不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有不

    適任檢察官之情形，或有應重於原判決所為懲戒處分之必要

    ，原判決就此等事由縱未詳細說明，亦不影響於判決結果。

    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其懲戒處分過輕，不足以規訓督促

    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為無理由。

  ㈣此外，監察院據另案被付懲戒人黃錦秋之懲戒處分，指摘原

    判決懲戒處分過輕，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

    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云云。然而，個案違失行為情節、違反義務程度、損害程度

    等均有不同，無從比附援引，監察院此一上訴理由，並無可

    採。

陸、綜上說明，原判決無違背法令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原判決，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

    決，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為廢棄原

    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經核均無理由。又本件法

    律爭點明確，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

    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依法官法第59條之5第2項但書，審理規則第54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懲戒法院職務法庭上訴審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紫喬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懲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王涂芝      



辯   護   人  周宇修律師  

              陳以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4年5月9日113年度懲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下稱監察院）以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王涂芝（下稱被付懲戒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移送本院審理。嗣經本院職務法庭第一審（下稱原審）以113年度懲字第3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被付懲戒人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監察院、被付懲戒人均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

貳、監察院移送意旨及被付懲戒人於原審之答辯意旨，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參、原判決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09年1月17日晚間受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黃錦秋檢察官邀請，參加警政署政風室的年終尾牙，並於聚餐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街00號的私人招待所（下稱八八會館），接受業者無償招待，並於同年7月10日晚間參加警政署政風室舉辦的專案破案慶功宴，並於餐宴結束後，與黃錦秋等檢警人員，前往地下匯兌業者涂誠文實際管領，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的私人招待所（下稱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業者無償招待。其為偵查犯罪的檢察官，依其職業屬性應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可認知其到場接受招待的地點須經郭哲敏、涂誠文同意或與其等具特殊關係之人始能使用，且除客人自行安排的外燴或陪侍外，現場空間、設備及酒水的使用不收取任何費用，並非一般公眾得自由進出、消費、對外營業的社交場所。由於該二場所具有上開特殊性，非一般消費場所，且因其身分，參與社交活動尤應謹慎，注意義務更甚於員警，即便參與者包括其信賴且年資較長的檢察官黃錦秋，亦不能完全解除、免去其注意義務。被付懲戒人未能謹慎注意，疏於詢問、查證受招待場所的性質，並於察覺有異後離開現場，且涉足該二次活動的檢警人員均係無償使用現場空間及設備，並無付款消費的證據，客觀上有受涉嫌刑事犯罪之人無償招待的事實，事經揭露，已經損害民眾對檢察官執法公正、廉潔的形象。被付懲戒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及注意，至少負有過失責任，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及第25條規定，情節重大。

二、就郭哲敏涉犯銀行法等刑事案件，警政署於111年2月18日報請新北地檢署偵辦，該署於同日指派由被付懲戒人承辦。㈠被付懲戒人於111年3月11日檢附拘票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通知禁止入出境＼暫時留置管制表」（下稱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3月4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6月30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1項規定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不得逾8月）」等內容。㈡被付懲戒人於上開拘提期限即將屆至前，再於111年6月28日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續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6月23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11月3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但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內填載「自111年3月4日起至111年11月3日止限制出境、出海」等內容。㈢郭哲敏於上開入出境留置及拘提期間內，先於111年9月22日自美國洛杉磯入境，再於同年10月18日出境至美國紐約，又於同月23日自美國紐約入境，復於同月26日出境至新加坡，該4次入出境，經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通報列管單位，均獲被付懲戒人指示不實施拘提，故亦未實施入出境留置。㈣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0月28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預定於同年11月1日至4日搜索郭哲敏等人，並於10月28日再對郭哲敏簽發拘票，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1年11月4日以前拘提到案」。㈤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2日執行搜索。因郭哲敏已於111年10月26日出境，故未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於111年11月10日再次檢附拘票及系爭管制表函請移民署等機關對郭哲敏為入出境留置，該拘票上記載簽發日為111年11月7日，拘提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76條第2款及第3款，拘提期限為「限於112年5月6日以前拘提到案」。被付懲戒人並在系爭管制表「境管方式」欄位上勾選「出國暫時留置」及「入國暫時留置」，未勾選「禁止出國」及「入出國通知」，亦未在「限制出境、出海期間」欄位填載任何內容。㈥新北地檢署於111年11月11日對郭哲敏發布通緝。被付懲戒人於同日簽請迴避該刑事案件的偵辦。郭哲敏於112年8月10日自泰國曼谷入境遭逮捕後羈押，並提起公訴。㈦被付懲戒人在系爭管制表上為限制出境、出海的批示，卻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規定程式通知郭哲敏，且於郭哲敏111年10月18日及26日出境時，未執行限制出境、出海，又於偵查初期即多次簽發效期長達數月的拘票，有違比例原則，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0條規定，情節重大。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為有懲戒必要，並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下稱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審酌該條所列各款等一切事由，作成如上所述之懲戒判決。

肆、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之母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自113年11月11日起，住於長照機構，每月費用合計至少新臺幣49,000元，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原判決未審酌被付懲戒人此一生活狀況及經濟上負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也導致未完全評價被付懲戒人之整體人格，致有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請求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

二、監察院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有如下違背法令而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事由，請求廢棄原判決，另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決：

  ㈠原判決認為被付懲戒人違失情節嚴重，卻又認為其行為後態度良好，僅判決罰款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判決理由矛盾，且責懲不相當。

  ㈡原判決漏未審酌被付懲戒人平時考核紀錄表中「較情緒化，不易聽勸」、「上班不準時，通常11點以後才會到」、「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情緒控制應加強，任性，不夠重視整體大局」等評價。

  ㈢被付懲戒人始終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其若非法律素養薄弱，即是習於草率辦案，且毫無自省能力。原判決漏未審酌此部分情節，致懲戒措施不足以規訓督促其適正履行義務，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㈣被付懲戒人在原審提出的書狀及準備程序，一再指稱「新北檢及北檢調查報告，均認被付懲戒人無貪瀆、縱放情事，可證監察院實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監察院拼湊新聞，誤解事實，以被付懲戒人曾被黃錦秋帶去招待所，不當連結栽贓被付懲戒人縱放被告」、「監察院強加檢察官法無明文之義務，實違背五權分立，凌駕於立法權、司法權之上，監察院再以事後諸葛方式針對檢察官個案偵查判斷餘地指手畫腳，將使我國檢察官辦案造成寒蟬效應、防禦性偵查」、「全國基層檢察官亦在看本件懲戒法院之判斷，對於因上級指分該案，而無辜捲入警察內鬥、政黨政爭的認真檢察官，請不予懲戒，以使基層檢察官勇於任事、敢於發現真實」，顯然顛倒黑白，原判決卻漏未審酌上述情節。

  ㈤另案黃錦秋、張軒豪之判決，均經懲戒法院判決免除檢察官、法官職務，轉任檢察官、法官以外之職務，原判決所為罰款之判決，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職務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應以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當事人在上訴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提出新事實、新證據資為上訴之理由。被付懲戒人於上訴審始主張其母輕度身心障礙而增加生活上負擔云云，並據提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契約書影本、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長期照護費收據等為證。此為被付懲戒人於法律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並非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本院無從審酌。從而，其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適用法規不當云云，並無理由。

二、又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職務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原判決依憑相關卷證資料，已於其理由欄肆敘明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綜合觀察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行為，雖分別涉及被付懲戒人職務外社交活動，以及職務上強制處分權行使的違失，但均指向或呈現被付懲戒人有其粗疏、不夠謹慎的人格特質，且其先後二次出席地下匯兌業者郭哲敏及涂誠文管領的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又極為湊巧地承辦郭哲敏涉犯違反銀行法的刑事案件，雖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有縱放或包庇郭哲敏的違法事實，但其有欠謹慎的行為，確實導致外界對檢察官執法公正性的嚴重質疑及誤解，應認情節重大，有懲戒的必要。被付懲戒人前開兩次至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的違失，係受其信賴的資深檢察官黃錦秋及警察同仁邀請而赴約，與會者均為檢警人員，亦無其他不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在場，致警覺性降低，而疏於查證場所的適當性，且其偵辦郭哲敏刑事案件，未能謹慎使用拘票並妥為填載系爭管制表，係急於掌握郭哲敏行蹤，為其後續偵查的彈性及便利而便宜行事，違失行為的動機、目的及方式並非惡劣。又被付懲戒人有四次拘提郭哲敏的機會，但沒有執行，適足以證明其開立拘票有欠謹慎，但也因未實際執行，未對人民的基本權利產生侵害，且無證據顯示被付懲戒人不執行拘提係包庇或縱放郭哲敏，因此其違反義務的程度、所生損害或影響，尚在有限可控的範圍內，惟其兩次至地下匯兌業者管領的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致外界對其後續偵辦郭哲敏所涉刑事案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確減損公眾對司法的信賴，影響較大。再者，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辦案品質、學識能力、品德操守及敬業精神四個評核項目，除108年5月1日至8月31日品德操守項下有關「性情：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乙項及112年8月30日至8月31日的考評情形為「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外，其他考評項目均達到「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堪稱良好；主管考評則有「辦理事務積極迅速，結案有效能」、「有熱誠，爽朗」、「想辦案件主動積極，但不耐煩」、「辦案謹守法律程序，深具辦案熱忱」、「辦案仔細，有條不紊」、「頭腦清晰，有辦案熱忱」、「有辦案熱情，做事有方法，有效率，但個人風格較強」、「蒐證仔細，辦案判斷正確」、「處事嚴謹，結案迅速」、「處事公正不阿，熱心助人」、「個性鮮明有想法」、「時常工作至凌晨以致於早上到班較晚」、「企圖心強，自我意識高」、「認真負責，正義感強」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此外，被付懲戒人於媒體揭露檢警在八八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後，行政調查時，坦承曾在檢察官黃錦秋及員警邀約下前往八八會館，並主動說明亦有至睿森銀樓地下室接受招待，且自行簽請迴避郭哲敏刑事案件的承辦，無隱瞞之情，亦未因黃錦秋的慫恿而否認有至八八會館，有被付懲戒人與黃錦秋使用通訊軟體Line的對話截圖可以證明，行為後態度堪稱良好。原審審酌上情，認為被付懲戒人的違失情節尚未達不適任檢察官或公務員，而應予汰除的程度，施以罰其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的懲戒處分，即足對被付懲戒人產生警惕效果，督促其記取教訓，導正有欠謹慎的違失根源。經查：

  ㈠檢察官違失行為施以懲戒之目的，並非對其違失行為施以報復性懲罰，而是對其違失行為合併觀察整體評價，依其行為背後之人格特質，判斷其是否已達不適任檢察官的程度，或雖未達此程度，但須施予適當的懲戒措施，俾督促其回復應有的職務廉政性與可信賴性。原判決業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1項及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充分說明其量處被付懲戒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罰款處分，所斟酌考量之標準及具體事項，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責懲不相當、理由矛盾云云，並不可採。

  ㈡原審業於審理中函調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之平時考核紀錄表，且於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中，就各該表內直屬主管綜合考評欄之評語記載，詢問被付懲戒人意見，並於言詞辯論程序提示各該紀錄表可供閱覽部分予兩造，請其表示意見。原判決亦已載明：「檢視被付懲戒人107年1月至112年8月31日平時考核紀錄表，就其……等具體評價，佐以被付懲戒人所提辦案實績，整體觀察，被付懲戒人尚屬認真、投入工作的檢察官，亦無不良素行的紀錄。……」故由原審之審理程序及原判決理由之記載，足見原判決業已綜合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被付懲戒人之人事資料評價，判斷其行為背後之人格特質，資為酌定懲戒處分之依據，其判決理由有關主管考評，雖以例示方式僅載明部分評語，而未臚列全部內容，非可據以推論原審漏未審酌該部分證據。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委無足採。

  ㈢再者，因個案之情節互異，職務法庭審理案件為妥適酌定懲戒處分時，就法官法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揭示之審酌標準，其權重自然會因個案情形不同而有差別。又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或有法官法第59條之3第2項第1款至第4款之違背法令事由，若不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此觀法官法第89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3及審理規則第56條規定自明。則若原判決僅係就兩造非屬重要性之攻擊防禦方法未加以說明，而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者，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廢棄原判決。監察院上訴意旨以被付懲戒人否認其行使強制處分權有何違法不當之處，以及其於書狀及審理程序中辯稱監察院誤解事實，栽贓其縱放郭哲敏，指摘原判決漏未審酌上情，而有判決不適用法令及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本院認為決定違失行為所應受之懲戒類別效果時，最重要衡量因素應係「透過前述情節重大、且應受懲戒之違失行為本身(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違反之義務與所造成之損害等)，其所呈現之人格圖像，被付懲戒人是否還具有擔任檢察官職務之適任性」。至於監察院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不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有不適任檢察官之情形，或有應重於原判決所為懲戒處分之必要，原判決就此等事由縱未詳細說明，亦不影響於判決結果。監察院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其懲戒處分過輕，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為無理由。

  ㈣此外，監察院據另案被付懲戒人黃錦秋之懲戒處分，指摘原判決懲戒處分過輕，顯然不足以規訓督促被付懲戒人適正履行義務，違背審理規則第7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之規定云云。然而，個案違失行為情節、違反義務程度、損害程度等均有不同，無從比附援引，監察院此一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陸、綜上說明，原判決無違背法令之情形，監察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原判決，作成較重處分之懲戒判決，被付懲戒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為廢棄原判決，作成較輕處分之懲戒判決，經核均無理由。又本件法律爭點明確，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依法官法第59條之5第2項但書，審理規則第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懲戒法院職務法庭上訴審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紫喬



